
    
 

114學年度-45

系　所　別 職能治療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9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獲有碩士學位者(不限職能治療學領域)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自傳暨讀書計畫(共3000字以內)
四、近3年英文程度相關證明
五、論文著作(學位論文或期刊論文)目錄及著作(至多三篇)，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計畫
書。
六、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
七、兩封師長推薦函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(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上傳齊全。必繳資料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4月25日(星期五)下午5:30起。
地點：北巿徐州路17號公衛大樓4樓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二、口試名單於口試前一週公告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看，不另通知。
三、英文檢定成績若未達TOEFL網路測驗(iBT)83分(或相對應之分數)者，入學
　　後需補修至少4學分之本校研究所英文課程(可補修之英文課程請參閱學系公告
　　)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8171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otntu/Index.action




